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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二季度担保情况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被担保人名称：张家港沙洲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沙洲电力”）、华瀛石油化工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华瀛石化”）、华瀛（惠州大亚湾）石化码头仓储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瀛码头”）、山西康
伟集团南山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山煤业”）、张家港华兴电力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华兴
电力”）、张家港华兴长城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家港华兴长城”）、郑州裕中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裕中能源”）、周口隆达发电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周口隆达”）。

●本季度担保金额：本季度担保金额合计 298,212.50 万元，主要为到期续保和延期担保，被担保
方为公司所属全资及控股公司，其经营状况良好，担保风险较小且可控。

●对外担保累计金额：2022年上半年，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总金额为 363,812.50 万元（均为
公司内部担保）；截至 2022年 6月 30 日，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 2,387,101.71 万元（其
中：公司内部担保累计金额为 1,953,806.71万元；公司对外担保累计金额为 433,295万元）。

●审议情况：公司已于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预计担保额度的
议案》，同意公司与所属控股（控制）企业间、公司所属各控股（控制）企业间 2022年度相互提供累计金
额不超过 1,384,800万元的担保总额，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担保总额范围内确定各项融资业务方
式及金额、担保方与被担保方、担保金额和具体担保内容等相关事宜，及签署相关各项法律文件。在上
述授权范围内，公司 2022年第二季度相关担保事项均经公司董事长审批同意。

一、担保情况概述
经公司 2022年 1月 10日召开的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 年度预计

担保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与所属控股（控制）企业间、公司所属各控股（控制）企业间 2022 年度相互
提供累计金额不超过 1,384,800万元的担保总额，并授权公司董事长在上述担保总额范围内确定各项
融资业务方式及金额、担保方与被担保方、担保金额和具体担保内容等相关事宜，及签署相关各项法
律文件。

在上述授权范围内，经公司董事长审批同意，2022年第二季度公司提供担保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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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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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张 家 港 华 兴 电
力有限公司

张 家 港 沙 洲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公司所属
控股公司 2022.3.4 60,000 25,000 1

保证

国家开发银行
苏州市分行

江 苏 华 晨 电 力
集团有限公司 质押

2

永 泰 能 源 股 份
有限公司

华 瀛 石 油 化
工有限公司

公司全资
子公司 2022.4.27 90,000 90,000 1

保证、质押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惠州
分行

隰 县 华 鑫 煤 焦
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抵押

山 西 瑞 德 焦 化
有限公司 保证、抵押

华 瀛 石 油 化 工
有限公司 质押、抵押

华 熙 矿 业 有 限
公司 质押

山 西 灵 石 华 瀛
天 星 柏 沟 煤 业
有限公司

抵押

3

永 泰 能 源 股 份
有限公司

华瀛 （惠州大
亚湾 ）石化码
头 仓 储 有 限
公司

公司所属
控股公司 2022.4.27 110,000 110,000 1

保证、质押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惠州
分行

隰 县 华 鑫 煤 焦
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抵押

山 西 瑞 德 焦 化
有限公司 保证、抵押

华 瀛 石 油 化 工
有限公司 质押、抵押

华 熙 矿 业 有 限
公司 质押

山 西 灵 石 华 瀛
孙 义 煤 业 有 限
公司

抵押

山 西 灵 石 华 瀛
荡 荡 岭 煤 业 有
限公司

抵押

4 山 西 康 伟 集 团
有限公司

山 西 康 伟 集
团 南 山 煤 业
有限公司

公司所属
全资公司 2022.4.27 4,655 4,655 1 保证

山西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沁源
支行

5 华 晨 电 力 股 份
公司

张 家 港 沙 洲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公司所属
控股公司 2022.4.27 9,275

4,775

1

保证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张家
港分行

4,500 保证

6 华 晨 电 力 股 份
公司

张 家 港 华 兴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公司所属
全资公司 2022.4.27 2,782.50 2,782.50 1 保证

交通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张家
港分行

7

张 家 港 沙 洲 电
力有限公司

张 家 港 华 兴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公司所属
全资公司 2022.4.27 29,800 14,700 1

保证

国家开发银行
苏州市分行

江 苏 华 晨 电 力
集团有限公司 质押

8

江 苏 华 晨 电 力
集团有限公司

张 家 港 华 兴
电 力 有 限 公
司

公司所属
全资公司 2022.4.27 4,500 4,500 1

保证
昆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克拉
玛依分行

张 家 港 华 兴 电
力有限公司 质押

9

江 苏 华 晨 电 力
集团有限公司

张 家 港 华 兴
长 城 能 源 有
限公司

公司所属
控股公司 2022.4.27 4,500 4,500 1

保证
昆仑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克拉
玛依分行

张 家 港 华 兴 电
力有限公司 质押

10

永 泰 能 源 股 份
有限公司

郑 州 裕 中 能
源 有 限 责 任
公司

公司所属
全资公司 2022.4.29 19,750 19,700 1

保证
中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郑州
分行

华 晨 电 力 股 份
公司 保证

11

华 晨 电 力 股 份
公司

周 口 隆 达 发
电有限公司

公司所属
控股公司 2022.5.26 5,000 5,000 1

保证
渤海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郑州
分行

郑 州 裕 中 能 源
有限责任公司 保证

12

永 泰 能 源 股 份
有限公司

郑 州 裕 中 能
源 有 限 责 任
公司

公司所属
全资公司 2022.6.17 22,500 8,100 1

保证
中原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中州
大道支行

华 晨 电 力 股 份
公司 保证

合计 298,212.50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 张家港沙洲电力基本情况
张家港沙洲电力，注册地址：张家港市锦丰镇三兴，法定代表人：张铨平，注册资本：271,25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火力发电；配售电；热力供应；煤炭销售；仓储服务；港口经
营；货运经营；污泥处理处置；货物或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
外）。 该公司为本公司所属控股公司。

截至 2022 年 3 月末，张家港沙洲电力资产总额 1,487,633.29 万元，负债总额 1,267,432.89 万元，
净资产 220,200.40 万元，资产负债率 85.20%；2022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226,624.84 万元，净利润-
29,053.73万元（未经审计）。

2. 华瀛石化基本情况
华瀛石化，注册地址：惠州大亚湾区澳头街道海鲜街 131 号，法定代表人：崔振初，注册资本：

700,000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调和、仓储（普通仓储和保税仓储）；石油化工
产品进出口及销售；建材销售；石油产品研发；煤炭进出口、仓储及销售；能源信息及技术咨询服务；码
头开发经营、管理；港口货物服务；国际国内货运代理、国内船舶代理等。该公司为本公司全资子公司。

截至 2022 年 3 月末， 华瀛石化资产总额 835,851.97 万元， 负债总额 205,846.95 万元， 净资产
630,005.02 万元，资产负债率 24.67%；2022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2,238.99 万元，净利润-24,307.95
万元（未经审计）。

3. 华瀛码头基本情况
华瀛码头，注册地址：惠州大亚湾区澳头街道海鲜街 131 号，法定代表人：崔振初，注册资本：

45,000万元，企业类型：其他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码头开发经营、管理；港口货物装卸、接收
等服务；码头设施经营的辅助服务；国际国内货运代理；国内船舶代理；技术咨询；石化库区及相关配
套工程；码头及石化设备、材料销售及技术信息咨询服务；石化产品的进出口及批发与零售；煤炭进出
口、仓储及销售；钢材、建筑材料销售；大宗商品物流等。 该公司为本公司所属控股公司。

截至 2022 年 3 月末，华瀛码头公司资产总额 165,372.62 万元，负债总额 120,989.55 元，净资产
44,383.07万元， 资产负债率 73.16%；2022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552.61 万元， 净利润 164.63 万元
（未经审计）。

4. 南山煤业基本情况
南山煤业，注册地址：沁源县灵空山镇水泉坪村，法定代表人：赵建业，注册资本：5,000 万元，企业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矿产资源开采：煤炭开采；煤制品制造，道路货物运输等。 该公司
为本公司所属全资公司。

截至 2022 年 3 月末， 南山煤业资产总额 169，837.43 万元， 负债总额 74,848.75 万元， 净资产
94,988.68万元，资产负债率 44.07%；2022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20,918.84 万元，净利润 7,612.75 万
元（未经审计）。

5. 张家港华兴电力基本情况
张家港华兴电力，注册地址：张家港市东莱镇镇南，法定代表人：巩家富，注册资本：80,000 万元，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许可项目：发电、输电、供电业务；燃气经营；餐厨垃圾处理。
一般项目：热力生产和供应；农林废物资源化无害化利用技术研发；资源再生利用技术研发。该公司为
本公司所属全资公司。

截至 2022年 3月末，张家港华兴电力资产总额 503,342.68万元，负债总额 326,301.25 万元，净资
产 177,041.43 万元， 资产负债率 64.83%；2022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59,952.22 万元， 净利润
4,619.66万元（未经审计）。

6. 张家港华兴长城基本情况
张家港华兴长城，注册地址：张家港市塘桥镇南京西路 253 号，法定代表人：巩家富，注册资本：

3,000万元，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燃气经营；管道燃气基础设施建设；管道供气配
套项目建设；天然气项目的投资；天然气发电项目的运营、维护；售电业务；蒸汽、热水（非饮用水）供应
销售；电力技术咨询及相关服务。 该公司为本公司所属控股公司。

截至 2022 年 3 月末，张家港华兴长城资产总额 5,049.72 万元，负债总额 2,820.77 万元，净资产
2,228.95 万元，资产负债率 55.86%；2022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22,164.53 万元，净利润 475.70 万元
（未经审计）。

7. 裕中能源基本情况
裕中能源，注册地址：新密市曲梁乡庙朱村，法定代表人：李东辉，注册资本：506,400 万元，企业类

型：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电力、煤化工、灰渣综合利用的开发、投资、建设、经营；对煤矿投资
服务（仅限分公司经营）；蒸汽、石膏、电力销售；管道清洗，热力生产。 该公司为本公司所属全资公司。

截至 2022 年 3 月末，裕中能源资产总额 2,081,314.41 万元，负债总额 1,452,095.85 万元，净资产
629,218.56 万元， 资产负债率 69.77%；2022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122,191.07 万元， 净利润-
14,975.23万元（未经审计）。

8. 周口隆达基本情况
周口隆达，注册地址：周口市七一路西段，法定代表人：冯元，注册资本：353,000 万元，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主要经营范围：电力生产、销售、开发、电力投资、建设；火力发电副产品生产经营；热力
生产和供应。 该公司为本公司所属控股公司。

截至 2022 年 3 月末， 周口隆达资产总额 496,056.65 万元， 负债总额 238,940.57 万元， 净资产
257,116.08万元，资产负债率 48.17%；2022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57,287.53 万元，净利润-914.17 万
元（未经审计）。

三、本次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1. 张家港华兴电力为张家港沙洲电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向国家开发银行苏州市分行申请金额为 25,000 万元、 期限 1

年的综合授信，由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以江苏华晨电力集团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苏华晨电力”）持有的张家港沙洲电力 80%股权和张家港华兴电力 50%股权
提供质押。 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

2. 公司为华瀛石化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全资子公司华瀛石化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申请金额不超过 90,000 万元的综

合授信延期，本次延期期限为 1 年，由公司及公司所属全资公司隰县华鑫煤焦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隰县华鑫”）、山西瑞德焦化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瑞德”）提供连带责任担保，以公司持有的华
熙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熙矿业”）14.9985%股权、华衍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衍物流”）
45%股权、华泰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泰矿业”）45%股权、华瀛石化 45%股权，华瀛石化持有的
华瀛码头 36%股权， 华熙矿业持有的山西灵石华瀛天星柏沟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柏沟煤业”）
22.95%股权、山西灵石华瀛孙义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孙义煤业”）45%股权、山西灵石华瀛冯家坛
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冯家坛煤业”）45%股权、山西灵石华瀛荡荡岭煤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荡
荡岭煤业”）45%股权提供质押，并以华瀛石化的海域使用权（10.3 公顷、36.1122 公顷、21.0652 公顷、
18.1876公顷）和柏沟煤业的采矿权提供抵押，同时以隰县华鑫、山西瑞德的探矿权提供顺位抵押。

3. 公司为华瀛码头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华瀛码头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惠州分行申请金额不超过 110,000 万元的

综合授信延期，本次延期期限为 1年。 由公司及公司所属全资公司隰县华鑫、山西瑞德提供连带责任
担保，以公司持有的华熙矿业 18.3315%股权、华衍物流 55%股权、华泰矿业 55%股权、华瀛石化 55%
股权，华瀛石化持有的华瀛码头 44%股权，华熙矿业持有的柏沟煤业 28.05%股权、孙义煤业 55%股
权、荡荡岭煤业 55%股权、冯家坛煤业 55%股权提供质押，并以华瀛石化的海域使用权（51.5675公顷、
18.1876公顷）和孙义煤业、荡荡岭煤业的采矿权提供抵押，同时以隰县华鑫、山西瑞德的探矿权提供
顺位抵押。

4. 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司为南山煤业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南山煤业向山西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沁源支行申请金额为 4,655 万元、 期限 12

个月的综合授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山西康伟集团有限公司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笔担保为到期
续保。

5. 华晨电力股份公司为张家港沙洲电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申请金额为 9,275 万

元、期限 1年的综合授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晨电力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华晨电力”）为其提供连带
责任担保。 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

6. 华晨电力为张家港华兴电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向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张家港分行申请金额为 2,782.50 万

元、期限 1年的综合授信，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晨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
7. 张家港沙洲电力为张家港华兴电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向国家开发银行苏州市分行申请金额为 14,700 万元、 期限 1

年的综合授信，由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沙洲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以江苏华晨电力持有
的张家港沙洲电力 80%股权和张家港华兴电力 50%股权提供质押。 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

8. 江苏华晨电力为张家港华兴电力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全资公司张家港华兴电力向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分行申请金额为 4,500 万

元、期限 1年的综合授信，由公司所属全资公司江苏华晨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以张家港华
兴电力拥有可供出质的 17.5%电费收费权提供质押。

9. 江苏华晨电力为张家港华兴长城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张家港华兴长城向昆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克拉玛依分行申请金额为 4,500 万

元、期限 1年的综合授信，由公司所属全资公司江苏华晨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并以张家港华
兴电力拥有可供出质的 17.5%电费收费权提供质押。

10. 公司为裕中能源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全资公司裕中能源向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金额为 19,700 万元、 期限 1

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晨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本次流动资金借款为
借新还旧，专项用于偿还裕中能源在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象湖支行存量借款。该笔担保为到期
续保。

11. 华晨电力为周口隆达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控股公司周口隆达向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金额为 5,000 万元、 期限 1

年的流动资金借款， 由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晨电力及公司所属全资公司裕中能源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
保。 该笔担保为到期续保。

12. 公司为裕中能源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公司所属全资公司裕中能源向中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中州大道支行 (原平顶山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金额为 8,100 万元、期限 1 年的流动资金借款，由公司及公司全资子公司华晨
电力为其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本次流动资金借款为借新还旧，专项用于偿还存量借款。 该笔担保为到
期续保。

四、累计对外担保金额
2022年上半年，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总金额为 363,812.50 万元（均为公司内部担保）。 截至

2022年 6月 30日，公司及下属公司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 2,387,101.71万元（其中：公司对下属公司提
供担保累计金额为 1,434,136.17万元；下属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 462,165.79 万元；下属公司
为公司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 57,504.75万元；公司对控股股东永泰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
120,000万元；公司对参股企业提供担保累计金额为 313,295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56.31%、总资产的 22.89%，其中：公司对下属公司提供担保总金额为 1,434,136.17万元，占公司最近一
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3.83%、总资产的 13.75%。

五、公告附件
1. 董事长批准文件；
2. 张家港沙洲电力、华瀛石化、华瀛码头、南山煤业、张家港华兴电力、张家港华兴长城、裕中能

源、周口隆达营业执照及最近一期财务报表；
3. 相关担保合同。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1138 证券简称：工业富联 公告编号：临 2022-060号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每股分配比例
A股每股现金红利 0.5元（含税）
●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2/8/4 － 2022/8/5 2022/8/5

● 差异化分红送转： 是
一、 通过分配方案的股东大会届次和日期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经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2 年 6 月 23 日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分配方案
1. 发放年度：2021年年度
2. 分派对象：
截至股权登记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

下简称“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 号———回购股份》等

有关规定，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公司股份 79,145,079股不享有利润分配权利，不参与本次利润
分配；根据《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修订稿）》
规定，公司分别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2 年 4 月 30 日召开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注销部
分股票期权和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拟回购注销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
4,068,559股不参与利润分配。

3. 差异化分红送转方案：
（1）本次差异化分红方案
根据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利

润分配预案＞的议案》，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5.00 元（含税），本次权益
分派以公司《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确定的股权登记日的总股本 19,865,104,011 股，扣除公
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的 79,145,079 股和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4,068,559 股后的股数， 即以
19,781,890,373股为基数，以此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9,890,945,186.50元（含税）。公司本次不进行
送股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本次差异化分红除权除息的计算依据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相关规定，公司申请按照以下公式计算除权（息）开盘参考价：
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现金红利）＋配(新)股价格×流通股份变动比例]÷（1+流通股份

变动比例）
根据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方案，公司本次仅进行现金红利分配，不转

增股本，不送红股，因此，本次权益分派不会使公司流通股发生变化，流通股股份变动比例为 0。
根据差异化分红相关计算原则， 上述公式中的现金红利指以实际分派根据总股本摊薄调整后计

算得出的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
虚拟分派的现金红利 ＝参与分配的股本总数 ×实际分派的每股现金红利 ÷总股本 =

19,781,890,373×0.5÷19,865,104,011≈0.4979元/股
综上，本次权益分派除权（息）参考价格=[（前收盘价格-0.4979）+0]÷(1+0)=前收盘价格-0.4979 元/

股。
三、 相关日期

股份类别 股权登记日 最后交易日 除权（息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Ａ 股 2022/8/4 － 2022/8/5 2022/8/5

四、 分配实施办法
1. 实施办法
（1） 除公司自行发放外的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红利委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通过其资金清算系

统向股权登记日上海证券交易所收市后登记在册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各会员办理了指定交易的股东
派发。已办理指定交易的投资者可于红利发放日在其指定的证券营业部领取现金红利，未办理指定交
易的股东红利暂由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保管，待办理指定交易后再进行派发。

（2）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存放的股份 79,145,079 股和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 4,068,559
股，不参与利润分配。

2. 自行发放对象
（1）以下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由公司自行发放，具体名单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1 中坚企业有限公司

2 富泰华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3 Ambit Microsystems (Cayman) Ltd.

4 鸿富锦精密工业（深圳）有限公司

5 鸿富锦精密电子（郑州）有限公司

6 雅佳控股有限公司

7 Joy Even Holdings Limited

8 利国集团有限公司

9 机器人控股有限公司

10 Star Vision Technology Limited

11 Hampden Investments Limited

（2）公司 2019年股票期权与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中已获授但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现金红利由
公司自行发放。 其中，首次授予尚未解锁的限制性股票的数量为 52,644,672股，部分预留权益授予尚
未解锁的数量为 4,988,955股，剩余部分预留权益授予尚未解锁的数量为 9,510,776股。

（3）存放于公司股份回购专户的股份系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的股份，不参与本次权益分
派；公司拟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不参与本次权益分派。

3. 扣税说明
（1）对于自然人股东和证券投资基金，根据《关于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

问题的通知》（财税[2015]101 号）和《关于实施上市公司股息红利差别化个人所得税政策有关问题的
通知》（财税[2012]85 号）相关规定，个人从公开发行和转让市场取得的上市公司股票，股息红利统一
适用 20%的税率计征个人所得税。 其中，持股期限在 1个月以内（含 1个月）的，其股息红利所得全额
计入应纳税所得额，股息红利实际税负为 20%；持股期限在 1 个月以上至 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
减按 50%计入应纳税所得额，实际税负为 10%；持股期限超过 1 年的，其股息红利所得暂免征收个人
所得税。

按照上述通知规定，公司本次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人
民币 0.5元。 待转让股票时，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实际应纳税额，由证券公司等
股份托管机构从个人资金账户中扣收并划付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 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于次月 5 个
工作日内划付公司，公司在收到税款当月的法定申报期内向主管税务机关申报缴纳。

（2）对于持有股权激励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的现金红利个人所得税，参照前述无限售条
件流通股自然人股东的现金红利个人所得税相关规定处理，公司本次派发现金红利时，暂不扣缴个人
所得税，实际派发每股现金红利人民币 0.5元。

（3）对于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股东，根据国家税务总局颁布的《关于中国居民企业向
QFII 支付股息、红利、利息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有关问题的通知》（国税函[2009]47 号）的规定，由公司
按照 10%的税率统一代扣代缴企业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45 元。 如相关股东
认为其取得的红利收入需要享受税收协定（安排）待遇的，可按照规定在取得红利后自行向主管税务
机关提出申请。

（4）对于香港联交所投资者（包括企业和个人）投资上海证券交易所本公司 A股股票（“沪股通”），
根据《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证监会关于沪港股票市场交易互联互通机制试点有关税收政策的通知》
（财税[2014]81号）相关规定，由公司按照 10%的税率代扣所得税，税后每股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人民币
0.45元。

（5）对于其他机构投资者和法人股东，公司将不代扣代缴所得税，由纳税人按税法规定自行判断
是否应在主管税务机关缴纳所得税，实际派发现金红利为税前每股人民币 0.5元。

五、 有关咨询办法
公司本次年度权益分派实施相关事项的咨询方式如下：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证券事务部
联系电话：0755-2812 9588
特此公告。

富士康工业互联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30 日

股票简称：海尔智家 股票代码：600690 编号：临 2022-058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回购 A 股股份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回购方案的实施情况：2022 年 7 月当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 A 股（下同）股

份 801,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08%，购买的最高价为 26.60元/股、最低价为 25.80 元/股，支
付的金额为 21,148,540.00元（不含手续费等，下同）；本次回购实施起始日至本公告日，公司已累计回
购股份 56,504,239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60%，购买的最高价为 26.60 元/股、最低价为 23.50
元/股，支付的金额为 1,427,868,332.04元。

一、 回购股份的基本情况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

审议通过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 A 股社会公众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以集中
竞价的方式使用自有资金回购部分公司 A股股份，回购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 35 元/股，拟回购总金额
不超过人民币 30亿元且不低于 15亿元，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12 个月
内。 公司于 2022年 4月 13日披露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部分 A股社会公众股份方案
报告书》 (具体内容请参见公司于 2022年 4月 13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
报刊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7号———回购股份》（以下简称“《回购规则》”）等
相关规定，现将公司回购股份进展情况公告如下：

2022年 7月当月，公司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已累计回购 A股股份 801,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比例为 0.008%，购买的最高价为 26.60 元/股、最低价为 25.80 元/股，支付的金额为 21,148,540.00 元；
本次回购实施起始日至本公告日， 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56,504,239 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60%，购买的最高价为 26.60元/股、最低价为 23.50元/股，支付的金额为 1,427,868,332.04元。

上述回购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的要求。
二、 其他说明
公司将严格按照《回购规则》等相关规定及公司回购股份方案，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

做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9 日

股票简称：海尔智家 股票代码：600690 编号：临 2022-059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境外上市外资股（H 股）股份

变动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H股可转债已转股情况：2022年 7月 1日至 7月 29日，累计有 52,000,000港元 H股可转债转

换成公司 H股股票，因转股形成的 H股股份数量累计为 2,798,706股，占本月 H股可转债转股前公司
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30%；截至 2022 年 7 月 29 日，累计有 7,770,000,000 港元 H 股可转债转换成公
司 H股股票，因转股形成的 H股股份数量累计为 412,683,435股，占本月 H股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
行股份总额的 4.37%

★ 尚未转股 H 股可转债情况： 截至 2022 年 7 月 29 日， 尚未转股的 H 股可转债金额为
223,000,000港元，占 H股可转债发行总量的比例为 2.79%

★ 回购 H股股份的进展情况：2022年 7月当月，公司已回购 H 股（下同）股份 1,435,600 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15%，购买的最高价为 27.80 港元/股、最低价为 25.60 港元/股，支付的金额为
38,688,210.00港元。 本次回购实施起始日至 2022年 7月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1,435,6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15%，购买的最高价为 27.80港元/股、最低价为 25.60港元/股，支付的金额(含
手续费)为 38,688,210.00港元。 该等回购股份将注销（截止 7月末，已办理注销 885,600股）

一、 可转债转股情况
（一）发行上市概况
2020 年 10 月 27 日，中国证监会核发《关于核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境外上市外资股及

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768 号），核准：（1）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发行不超过 2,856,526,138 股（含不超过 80 亿港元或等值外币可转换公司债券持有人行使转股
权而增发的股份）境外上市外资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元，全部为普通股。 完成本次发行后，公司可到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香港联交所”）主板上市；（2）公司担保的境外全资下属公司在境
外发行不超过 80 亿港元或等值外币可转换为公司境外上市外资股的公司债券（以下简称“H 股可转
债”）。

2020年 12月 23日， 公司 2,448,279,814股 H股股票于香港联交所主板市场挂牌并上市交易，相
关的可交换债券转可转换债券方案亦于紧随上市后生效及运作， 生效的 H 股可转债共计
7,993,000,000港元。

（二）可转债转股情况
2022年 7月 1日至 7月 29日，累计有 52,000,000港元 H股可转债转换成公司 H 股股票，因转股

形成的 H股股份数量累计为 2,798,706股，占本月 H股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0.030%；
截至 2022 年 7 月 29 日，累计有 7,770,000,000 港元 H 股可转债转换成公司 H 股股票，因转股形成的
H股股份数量累计为 412,683,435股，占本月 H股可转债转股前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的 4.37%。

二、 回购 H股股份的进展情况
2022年 6月 28日， 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2022 年第一次 A 股类别股东大会、2022 年第一

次 D股类别股东大会、2022年第一次 H股类别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提
请股东大会给予董事会一般性授权以决定回购不超过公司已发行 H股股份总数 10%股份的议案》。

根据该一般性授权，2022 年 7 月当月，公司已回购 H 股（下同）股份 1,435,600 股，占公司总股本
的比例为 0.015%， 购买的最高价为 27.80 港元 /股、 最低价为 25.60 港元 /股， 支付的金额为
38,688,210.00港元。 本次回购实施起始日至 2022年 7月月底，公司已累计回购股份 1,435,600 股，占
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0.015%，购买的最高价为 27.80港元/股、最低价为 25.60港元/股，支付的金额(含
手续费)为 38,688,210.00港元。 该等回购股份将注销（截止 7月末，已办理注销 885,600股）。

三、 股份变动情况
截至 2022年 7月 29日，公司的股份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变动前股份情况
（2022 年 5 月 31 日 ） 股份变动数量 （股） 变动后股份情况

（2022 年 7 月 29 日 ）

股数（股 ） 比例 可转债转股股
数

回 购 已 注 销 股
数（注 ） 股数（股 ） 比例

境 内 上 市 内 资 股
（A 股 ） 6,308,552,654 66.78% - - 6,308,552,654 66.77%

境 外 上 市 外 资 股
（D 股 ） 271,013,973 2.87% - - 271,013,973 2.87%

境 外 上 市 外 资 股
（H 股 ） 2,867,225,343 30.35% 2,798,706 885,600 2,869,138,449 30.37%

股份总数 9,446,791,970 100.00% 2,798,706 885,600 9,448,705,076 100.00%

注：（1）其余已回购尚未注销的 550,000 股 H 股股份公司将在规定期限内办理注销；（2）部分合
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这些差异是由于四舍五入造成的。

特此公告。

海尔智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0363 证券简称：联创光电 编号：2022-044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正在筹划控股子公司

厦门华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至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期，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创光电”或“公司”）在投资者关系活动记录
表中披露了正在筹划控股子公司厦门华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联电子”）至北京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北交所”）上市的有关事项，现就具体情况，提示如下：

一、华联电子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厦门华联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总股本：12,929万元人民币
3、法定代表人：李中煜
4、注册地址：厦门市火炬高新区火炬园华联电子大厦
5、主营业务：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集成电路制造；光电子器件及其他电子器件制造；电子元件及

组件制造；光电子产品制造；其他未列明电力电子元器件制造；广播电视接收设备及器材制造；广播电
视节目制作及发射设备制造；应用电视设备及其他广播电视设备制造；通信系统设备制造；通信终端
设备制造；家用制冷电器具制造；家用空气调节器制造；家用通风电器具制造；家用厨房电器具制造；
家用清洁卫生电器具制造；家用美容、保健电器具制造；家用电力器具专用配件制造；其他家用电力器
具制造；其他未列明制造业（不含须经许可审批的项目）；其他电子设备制造；电光源制造；经营本企业
自产产品的出口业务和本企业所需的机械设备、零配件、原辅材料的进口业务（不另附进出口商品目
录），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自有房地产经营活动；电气安装；管道和
设备安装；其他未列明建筑安装业；信息技术咨询服务；其他未列明信息技术服务业（不含需经许可审
批的项目）。

6、股本结构：

股东名称 持股份额（股） 持股比例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64,660,000 50.01%

联发集团有限公司 44,591,000 34.49%

厦门市华鼎泰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 16,724,260 12.93%

黎洪 1,830,000 1.42%

胡晓华 1,484,740 1.15%

合计 129,290,000 100.00%

注：公司对华联电子直接持股比例为 50.01%，无间接持股，总持股比例为 50.01%。
7、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1 年度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1,996,328,460.57 1,542,139,863.19 1,492,543,891.15

归母净利润 109,297,901.64 89,134,374.27 75,690,574.97

项目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总资产 1,533,803,698.50 1,280,511,137.63 935,500,741.31

净资产 650,104,655.90 551,149,954.26 482,701,979.99

注：上述财务数据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
二、华联电子筹划北交所上市相关情况及进展
华联电子是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企业，证券简称：华联电子，证券代码：872122。 目前

处于基础层，正在筹划北交所上市，具体情况如下：
1、筹划北交所上市的进展情况
目前，华联电子正在进行北交所上市的可行性论证等前期筹划工作。
2、尚需履行的程序
华联电子本次北交所上市尚处于前期筹划阶段，后续需要完成的工作包括但不限于：
（1）华联电子目前为基础层挂牌公司，须进入创新层后方可申报公开发行股票，因此后续需要按

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分层管理办法》及配套指南等规定履行相关程序。
（2）华联电子本次北交所上市需要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履行公司三会审议程序；
（3）华联电子本次北交所上市需要控股子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三会审议等程序；
（4）华联电子本次北交所上市，还需取得北交所、中国证监会等监管机构的核准、批准或注册。
三、本次筹划子公司北交所上市对公司的影响
鉴于本次华联电子筹划北交所上市工作尚处于前期论证阶段， 对公司当前生产经营及经营业绩

无重大影响。
四、风险提示
1、华联电子目前为基础层挂牌公司，须进入创新层后方可申报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北交所上市，华

联电子存在因未能进入创新层而无法申报的风险，请投资者关注风险。
2、 华联电子北交所上市的申请存在无法通过北交所发行上市审核或中国证监会注册的风险，华

联电子存在因公开发行失败而无法在北交所上市的风险。
3、公司将根据相关事项进展情况，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江西联创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三十日

股票简称：用友网络 股票代码：600588 编号：临 2022-083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用友网络”）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以通讯表决方
式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四十次会议。公司现有董事 6名，实到董事 6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和《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的规定。 会议一致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公司关于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为满足公司经营资金需求，公司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合计不超过人民币 335,000 万元，具

体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银行名称 综合授信额度 授信期限

国家开发银行 200,000 1 年

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1 年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50,000 1 年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注 ） 65,000 3 年

合计 335,000

注：公司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的综合授信额度中，有部分额度将通过北京金融资产交易
所债权融资计划进行，具体额度根据实际情况确定。

上述授信额度、授信期限最终以各银行机构实际审批的授信额度、授信期限为准，具体融资金额
将视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需求决定。 授信期限内，授信额度可循环使用。 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具体办理
具体事宜并签署相关协议，授权期限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

该议案同意票数为 6票，反对票数为 0票，弃权票数为 0票。
特此公告。

用友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二年七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600756 证券简称：浪潮软件 公告编号：2022-031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2年 7月 29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山东省济南市高新区浪潮路 1036号 S06楼南三层 309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8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 66,593,204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20.5471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王柏华先生主持。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6人，出席 6人；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3人；
3、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其他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拟购买房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 股 62,745,999 94.2228 3,847,205 5.7772 0 0.0000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拟购买房 产的
议案 864,999 18.3566 3,847,205 81.6434 0 0.0000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君致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海青、陈朋朋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律师基于上述审核认为，公司 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之规定；出席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2022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之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浪潮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7 月 30 日

股票简称： 海泰发展 股票代码：600082 编号：（临 2022—025）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聘任董事会秘书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以现场方式召
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应到董事 9 名，实到董事 9 名,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董事会秘书
的议案》，该项议案同意票：9 票、反对票： 0 票、弃权票：0 票。 经公司董事长提名，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审查，董事会同意聘任李宏亮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自董事会决议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任期届
满时为止。

李宏亮先生（简历附后）具备履职的专业知识、管理能力及工作经验，不存在《公司法》、《上海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不得担任董事会秘书的情形。李宏亮先生已
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第一百四十六期主板公司董事会秘书任职资格培训， 其承诺将参加最近一期上
海证券交易所举办的董事会秘书资格考试。

公司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十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董事会秘书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22-85689999
传真：022-85689889
邮箱：irm@hitech-develop.com
联系地址：天津市滨海高新区华苑产业区（环外）海泰发展五道 16号 C号楼 C座
特此公告。

天津海泰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二年七月三十日
附：李宏亮先生简历
李宏亮，男，48岁，硕士研究生，中共党员。 现任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副总经理、财务负责人。

历任天津泰达国际创业中心主任，天津泰达科技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天津开发区科技创新局
副局长、华润生命科学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证券代码：600325 证券简称：华发股份 公告编号：2022-046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中标土地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局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7月 28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太仓华藤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经公开竞投获得上海市宝山区规划和
自然资源局公开挂牌转让的上海市宝山区顾村 N12-1101 单元 08-04 地块（地块公告号：202205412）
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地块东至富长路、 南至联耀路、 西至共宝路、 北至联谊路， 总出让面积为
57,664.2㎡， 容积率 1.8， 规划用途为普通商品房用地， 成交总价为人民币 315,906 万元， 溢价率为
1.28%。

同日， 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铧发创盛置业有限公司经公开竞投获得上海市闵行区规划和自然资

源局公开挂牌转让的上海市闵行区七宝镇古美北社区 S110501单元 19-01、20-01地块（地块公告号：
202205414）的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 地块东至虹莘路、南至星友路、西至星东路、北至宝兰路，总出让
面积 28,689.4㎡， 容积率 2.0， 规划用途为普通商品房用地， 成交总价为 290,640 万元， 溢价率为
8.68%。

上述土地的竞得是公司基于上海市场良好发展前景的战略决策，是公司在经营稳健、现金流充裕
的基础上增加上海市场核心地区优质土储的战略举措，有利于公司进一步深耕上海市场，提升公司未
来的经营业绩，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力。上述地块均位于上海地区优质地段，地理位置优越，周边配
套完善，交通便利；同时可与公司在上海已布局的项目形成品牌联动效应，增强公司在上海的市场影
响力，对公司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特此公告。
珠海华发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局
二〇二二年七月三十日

股票代码：600236 股票简称：桂冠电力 编号：2022-026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2年 7月 29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
开。会议通知及文件于 2022年 7月 19日以电子邮件方式发出。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 13名，实际参加
表决董事 13名。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会议审议并通过
了如下议案：

一、以 13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大唐桂冠新能源有
限公司转让线路资产的议案》

为尽快收回自建新能源项目送出线路工程投资，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广西大唐桂冠新能源有限
公司通过非公开协议转让的方式将博白射广嶂风电场 220kV 送出线路资产转让给广西电网有限责任
公司玉林供电局，交易价格根据国资有权部门备案的评估值确定，资产转让价格为 5,109.37万元。

二、以 13票赞成，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参股子公司广西网欣物业服务有限责
任公司减资的议案》

为盘活存量资产，回笼资金投入公司主业，同意公司以资产评估结果为基础对参股企业广西网欣
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网欣物业”）进行减资。 网欣物业全部股东权益价值根据国资有权
部门备案的评估值为 2,389.04 万元，公司所持网欣物业 25.0139%股权对应价值为 597.59 万元，减资
完成后，公司不再持有网欣物业股权。

特此公告。
广西桂冠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7 月 29 日

证券代码：600136 证券简称：ST明诚 公告编号：临 2022-064号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职工监事选举的

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职工代表大会 2022 年第一次会议于 2022 年 7 月 29

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共计 6 名职工代表出席了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职工监事选
举的议案》，与会代表一致同意选举付伟女士为公司第九届监事会职工监事（简历附后）。

特此公告。

武汉当代明诚文化体育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7 月 29 日
附件：
职工监事候选人简历
付伟女士，52岁，学历本科，高级会计师。 历任公司办公室副主任、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 现任公

司工会主席兼党办主任。
付伟女士与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

在关联关系，未持有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不存在因
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立案稽查的情形， 也不存
在《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规定的不得被提名担任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
员的情形，亦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其任职资格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
定。


